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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澄清公告
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太平洋恩利」）及其兩間上市附屬公司，即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
有限公司（「恩利資源」）及中漁集團有限公司（「中漁」）（太平洋恩利及其附屬公司（包括恩利資源
及中漁）統稱「本集團」）各自之董事會欲就有關本集團之合約供應業務之反覆媒體報導作出澄
清。

近日，若干媒體報導俄羅斯聯邦反壟斷局（「FAS」）指控本集團未經批准取得俄羅斯捕撈資產之
控制權，並違反當地有關海外投資控制權之法規。此外，亦有報導指俄羅斯政府已提議本集團以
其他形式進行漁業業務。

本集團確認並無於俄羅斯水域擁有任何捕撈配額或任何擁有該等配額之公司。根據最新之法律意
見，本集團相信其魚類供應乃符合俄羅斯現行法律，並可持續經營。鋻於近日的媒體報導，為謹
慎起見，本集團已與律師重新審視法律狀況，並會嘗試進一步向FAS澄清。本集團重視其與俄羅
斯漁業之長期合作關係，致力遵守適用法規，並配合俄羅斯當局制定之政策，以維持與俄羅斯漁
業之關係。本集團確認其合約供應業務運作正常，且未受到干擾。

本集團之資料

太平洋恩利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恩利資源為中漁之控股公司。恩利資源及中漁
均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承董事會命
太平洋恩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
黃裕翔

承董事會命
太平洋恩利資源發展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黃裕翔

承董事會命
中漁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裕翔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太平洋恩利之執行董事為鄭鳳英女士、黃裕翔先生、黃裕桂先生、黃裕培先生及
黃培圓女士；而太平洋恩利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嘉彥先生、郭琳廣先生及杜國鎏先生。


